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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记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闻

发布会日前召开，记者了解到，内蒙古文物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完成了普查第一阶段

各项任务，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区全部

按照双组长建制成立了领导小组，组建文物

普查队伍153支，吸纳考古工作机构和基层文

物保护工作人员1074人。

目前，内蒙古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转

入实地调查阶段，已有87个旗县正式启动实

地调查工作，启动率为84%，已经调查文物遗

址3686处。

【背景】

内蒙古是文物资源大省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中，我区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1099处，其

中包括古遗址 15240 处，古墓葬 3160 处、古建筑 452

处，石窟寺及石刻47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 1759 处、其他 16 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距今

已经17年，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发生了较大

变化，需要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摸清文物

资源底数，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作重要支撑。

实地调查阶段

从2024年 5月1日起
到2025年5月30日止

主要任务

严格按照文物普查实施方案确定的技术路

线，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根据国家统一下发的普查

底图、采集软件，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信

息和文物保护管理相关资料，开展实地调查。

对于复查文物，由普查队员基于普查系统

预置基础信息，逐一核准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

现状情况，补充更新相关信息，重点是掌握当前

最新保存状况，了解“三普”以来变化情况。

对于 2012 年以来已经发现的不可移动文

物，由普查队员基于普查系统预置线索信息，逐

一实地开展现场调查，采集文物基础信息。

对于本次普查中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

由普查队员采集文物基础信息，采集信息将重

点突出文物价值载体部分，为开展文物认定提

供依据。

文/草原云·北方新报记者 马丽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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